东侨开发区度环境保护工作2007年度考核指标自查表
	考核项目
	指 标 内 容
	年度考核指标细化
	考核责    任单位
	自查得分
	自查得分说明

	（一）二氧化硫总量控制情况（10分）
	按计划完成年度二氧化硫控制指标，且重点削减项目按进度完成的，得10分；年度控制指标未完成的，不得分；完成年度控制指标，但重点削减项目未按进度完成的，按完成比例计分（计分公式：: X/Y×10 分，其中X为实际完成的年度重点削减项目数，Y为年度重点削减项目目标数）。
	东侨开发区2007年二氧化硫排放量控制在200吨以内，年度削减33.8％；2007年重点削减项目2个。
	省环保局（责任处室：总量办、污控处）
	10
	2007年，开发区安排二氧化硫结构减排项目2个，经省、市环保局初步二氧化硫减排100吨。

	
	
	
	
	
	

	
	
	
	
	
	

	
	
	
	
	
	

	（二）化学需氧量控制情况（10分）
	按计划完成年度化学需氧量控制指标，且重点削减项目按进度完成的，得10分；年度控制指标未完成的，不得分；完成年度控制指标，但重点削减项目未按进度完成的，按完成比例计分（计分公式：: X/Y×10 分，其中X为实际完成的年度重点削减项目数，Y为年度重点削减项目目标数）。
	东侨开发区2007年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控制在1990吨以内，年度削减；2007年重点削减项目3个。
	省环保局（责任处室：总量办、污控处）
	10
	2007年，开发区共安排化学需氧量结构减排项目3个，实现化学需氧量减排287.65吨

	
	
	
	
	
	

	
	
	
	
	
	

	
	
	
	
	
	

	（三）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运营情况（10分）
	1.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营情况（5分）
	（1）按规定完成生活污水处理年度目标任务的，得3分；没有完成的，不得分。
	按闽政办[2007]183号文要求，2007年底应建成投产的6座污水处理厂。
	省建设厅（省环保局对口联系处室：科技处）
科技处）
	3
	开发区无此年度考核考核任务

	
	
	（2）已开征污水处理费，收费标准达到规定要求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
	已出台经物价部门审批的污水处理费征收文件，且收费标准不低于0.8元/吨。有关部门或单位应提供收费票据证明。
	
	1
	开发区内已按照上级落实征收污水处理费。

	
	
	（3）按规定完成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在线监测监控系统安装工作，且稳定达标排放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
	按闽政办[2007]183号文要求，安装在线监测监控系统并与省环保局联网，污水处理出水水质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要求。
	
	1
	开发区内无生活污水处理集中处理设施。

	
	
	备注：未按规定完成排水专项规划编制的，扣1分。
	已完成排水专项规划编制，并经过当地政府批准。
	省建设厅（负责联系处室：科技处）
	　
	　

	
	2.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运营情况（5分）
	（1）按规定完成生活垃圾处理年度目标任务的，得3分；没有完成的，不得分。
	2007年底建成投产的垃圾处理场：福州红庙岭垃圾焚烧发电厂；泉州泉港区垃圾填埋场。
	
	3
	开发区无此年度考核考核任务

	
	
	（2）已开征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达到规定要求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
	已出台经物价部门审批的垃圾处理费征收文件，且收费标准不低于9元/(户·月)。有关部门或单位应提供收费票据证明。
	
	0
	还未收到市级有关部门开征垃圾处理费文件。

	
	
	（3）按规定完成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在线监测监控系统安装工作，且稳定达标排放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
	按闽政办[2007]183号文要求，安装在线监测监控系统并与省环保局联网，垃圾填埋场符合《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运行维护技术规程(CJJ93-2003)》，垃圾焚烧厂符合《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01）》要求。
	省建设厅、省环保局（省环保局对口联系处室：科技处）
	1
	开发区无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备注：未按规定完成环卫专项规划编制的，扣1分；生活垃圾采取焚烧发电方式处理的，加2分。
	已完成环卫专项规划编制，并经过当地政府批准。垃圾焚烧发电厂已开始建设或者已建成投入使用的方可加分。
	省建设厅（省环保局对口联系处室：科技处）
	　
	开发区环卫专项规划统一纳入宁德市环卫规划进行考虑。

	（四）“农村家园清洁行动”开展情况
	按规定完成“农村家园清洁行动”任务的，得10分；否则按完成比例计分。计分公式: X/Y×10 分（X为完成“农村家园清洁行动”治理任务并通过验收的乡镇、村数量，Y为辖区内该完成治理任务的乡镇、村数量）。备注：未按规定完成流域乡镇垃圾整治规划或县（市）域垃圾处理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并组织实施的，各扣1分。
	按闽建村[2007]5号文要求，2007年度各设区市目标任务：宁德市15个乡镇、110个建制村；
	省建设厅（省环保局对口联系处室：自然处）
	　10
	开发区无“农村家园清洁行动”任务。

	（五）工业污染防治和固体废物处置情况（10分）
	1.工业企业达标排放率（4分）
	明查暗访、随机检查4家企业。
	省环保局、省经贸委（责任处室：污控处、监察总队）
	4
	　

	
	通过明查暗访、随机检查，发现有企业未达标排放的，每发现一起扣1分,扣分不超过4分。
	
	
	
	

	
	2. 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安装情况（2分）
	根据省环保局下达的重点污染源安装在线监控设备年度计划，按时全部完成主要污染物在线监控设备安装的，得2分；未全部完成监控设备安装任务的，按完成的比例得分。
	省环保局、省质监局（责任单位：监察总队）
	2
	2家省控企业作为开发区2007年度重点主要污染物减排企业已关于主要产污车间。不具备安装在线自动监控设备条件。

	
	列入污染源自动监控计划的排污单位按规定时限完成在线监测监控设备安装的，得2分；否则不得分。
	
	
	
	

	
	3.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率（2分）
	以当年环境统计数据为依据。
	省环保局、省经贸委（责任处室：规划处）
	2
	2007年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率100％。

	
	根据当地环境统计数据，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70%以上的，得2分；综合利用率≤40%，不得分。其余按如下公式计分：(X-40)/30×2分（X为实际综合利用率，单位：%）。
	
	
	
	

	
	4.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处置情况（2分）
	（1）通过明查暗访、随机检查，发现有企业未按规定处置的，每发现一起扣0.5分，扣分不超过1分。
	1.产生危险废物单位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报登记，建设符合标准的专门设施和场所，妥善保存危险废物并设立标示牌，按有关规定自行处理处置或交由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收集、运输、贮存和处理处置。
	省环保局、省经贸委（责任处室：污控处、废管中心）
	1
	　

	
	
	
	2.危险废物处置单位应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技术政策要求进行处置。
	
	
	

	　
	
	（2）通过明查暗访、随机检查，发现有医疗卫生机构未按规定处置的，每发现一起扣0.5分，扣分不超过1分。
	1.医疗废物处置单位能覆盖到的各地医疗机构，必须做到：（1）医疗废物院内收集符合要求；（2）医疗废物暂存点符合要求；（3）医疗废物院内交接登记符合要求；（4）与医疗废物处置中心的交接登记符合要求；（5）院内外交接的医疗废物重量相符。
	省卫生厅、省经贸委（省环保局对口联系处室：污控处、废管中心）
	1
	开发区医疗废物统一由市医废中心集中收集、处置。

	
	
	
	2.医疗处置单位未能覆盖到的医疗机构，必须做到：（1）使用后的一次性医疗器具和容易致人损伤的医疗废物应当消毒并作毁形处理。（2）能够焚烧的，应当及时焚烧；不能焚烧的，应当消毒后集中填埋。
	
	
	

	（六）空气和水环境质量情况（10分）
　
	1.城市环境空气质量（4分）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每年二级以上天数达到目标责任书中规定天数的（即实际达标天数与目标责任书中规定达标天数之比为100％），得4分；百分率≤60%时，不得分。其余按如下公式计分：（X－60）/40×4分（X为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每年实际达标天数与目标责任书中规定达标数之百分比，单位：%）。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年度考核指标的根据是各设区市市长目标责任书（2006-2010年）。
	省环保局（责任处室：科技处、监测站）
	4
	据宁德市监测站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显示：2007年开发区环境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达到目标责任书中规定天数的323天以上。

	
	
	
	注：1.空气质量考核应以每个城市为单位，不能将设区市和县级市合在一起；
	
	
	

	
	
	
	2.计算公式仅适用于全部采用空气自动监测系统的城市。
	
	
	

	
	
	
	3.尚未建有空气自动监测系统的县（市）按城考办法考核。
	
	
	

	
	2.流域水环境质量（4分）
	流域水环境功能区达标率每年达到目标责任书中规定要求（即实际达标率与目标责任书中规定达标率之比为100％）的，得4分；百分率≤60%的，不得分。其余按如下公式计分：（X－60）/40×该项满分值（X为流域水环境功能区实际达标率与目标责任书中规定达标率之百分比，单位：%）。
	流域水环境质量年度考核指标的根据是各设区市市长目标责任书（2006-2010年）。
	　省环保局（责任处室：科技处、监测站）
	0
	2007年水环境功能区达标率为22.2％；目标责任书要求为60％；即实际达标率与目标责任书中规定达标率之比为37％。

	
	3.机动车尾气污染控制（2分）
	机动车尾气排放达标率达到年度控制目标的，得2分；达标率≤20%，不得分。其余按如下公式计分：(X-20)/（Y－20）×2分（X为实际达标率，Y为年度目标达标率，单位：%）。
	机动车尾气排放达标率年度控制目标按90%（含）计。
	省交警总队、省环保局、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省环保局对口联系处室：污控处）
	2
	　

	（七）饮用水源保护情况（10分）
	1.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水环境质量（4分）
	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每年达到目标责任书规定要求（即实际达标率与目标责任书中规定达标率之比为100％）的，得4分；百分率≤80%的，不得分。其余按如下公式计分：（X－80）/20×4分（X为饮用水源水质实际达标率与目标责任书中规定达标率之百分比，单位：%。）
	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年度考核指标的根据是各设区市市长目标责任书（2006-2010年）。
	省环保局（责任处室：科技处、监测站）
	10
	开发区无饮用水源

	
	
	
	
	
	
	

	
	
	
	
	
	
	

	
	
	
	注：达标率按达标水量考核。
	
	
	

	
	2.县级以上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污染、破坏水源的设施拆除情况（3分）
	按规定完成拆除工作的，得3分；否则不得分。
	现场检查考核。
	省环保局（责任单位：监察总队）
	
	

	
	3.县级以上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2000年以后新、扩建项目停业（产）或关闭情况及2000年前建设项目达标排放情况（3分）
	按规定完成停业（产）、关闭或达标排放工作的，得3分；否则不得分。
	现场检查考核。
	
	
	

	（八）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情况（10分）
	1. 矿山企业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5分）
	通过明查暗访、随机检查，发现矿山企业未执行“三同时”制度，或废气、废水、废渣未按要求达标排放的，每发现一起扣1分，扣分不超过5分。
	明查暗访、随机检查5家企业。
	省环保局（责任处室：自然处）
	5　
	开发区无矿山企业

	
	2. 矿山企业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情况（5分）
备注：未按规定完成生态建设规划编制工作并经批准实施的，扣2分；按规定完成编制工作但尚未经批准的，扣1分。
	通过明查暗访、随机检查，发现矿山企业未按审核认可的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方案完成年度治理任务的，每发现一起扣1分，扣分不超过5分。
	明查暗访、随机检查5家企业。
现场检查核实。
	省国土资源厅（省环保局对口联系处室：自然处）
	5　
	开发区无矿山企业

	（九）环境监管情况（10分）
	1.环境事件应急体系建设情况（2分）
	（1）按规定完成环境应急预案制定的，得0.5分；否则不得分。
	设区市已制定环境应急预案的，得0.1分；县、市（区）已制定应急预案的，得0.2分；列入省重点企业名单的企业已制定环境应急预案的，得0.2分。
	省环保局（责任处室：总工办）
	1
	已编制了开发区环境应急预案

	
	
	（2）按规定完成应急监测设备配备的，得1.5分；否则不得分。
	1.漳州、泉州、南平、龙岩市配备应急监测车得1.5分，未配备不得分。
	省环保局（责任单位：监测站）
	1
	投入2万余元购买了防化服及噪声监测仪器

	
	
	
	2.各设区市按各自的县（市）目标责任书考核县（市）。
	
	
	

	
	
	备注：辖区内发生重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故后，未及时向当地政府和上级环保部门报告的，每发生一起扣1分。
	现场检查核实。
	省环保局（责任单位：监察总队）
	　
	　

	
	2.环保投入情况（2分）
	年度环保投入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211环境保护支出科目”体系得到落实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
	1.年度环保投入增长速度高于当地GDP增长速度。环保投入（其中城市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由建设部门提供）以《福建省环境统计年报》数据为准，GDP增长速度以《福建统计年鉴》数据为准。
	省财政厅（省环保局对口联系处室：规划处）
	2
	　

	
	
	
	2.各级财政应保障的环保工作经费在“211环境保护”科目体系中得到落实，得1分；未落实，不得分。
	
	
	

	
	3.环境监测监控系统、监察机构标准化建设情况（6分）
	（1）按规定完成环境自动监测监控分中心建设的，得2分；否则不得分。
	设区市建成环境自动监测监控分中心并正常运行的得2分。未建成的不得分；已建成但无专人负责日常数据调阅及故障排查的，得1分。
	省环保局（责任单位：监察总队）
	6
	开发区2007年度无环境监测监控系统、监察机构标准化建设情况

	
	
	
	
	
	
	

	
	
	
	
	
	
	

	
	
	（2）按规定完成空气自动监测站建设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
	漳州龙海，龙岩漳平，南平邵武、建阳、武夷山、建瓯，宁德福安市按规定建成空气自动监测站得1分，否则不得分；其余城市已建成的空气自动监测站正常运行得1分，否则不得分。
	省环保局（责任单位：科技处、监测站）
	
	

	
	
	
	
	
	
	

	
	
	
	
	
	
	

	
	
	（3）环境监测站按计划完成年度“省级以上资质认定（含计量认证）验收”建设工作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
	泉州洛江区，莆田城厢区、涵江区、秀屿区，三明建宁县，南平浦城县年内通过省级以上资质认定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其余已通过资质认定的环境监测站按时通过计量认证复审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
	省环保局（责任单位：监测站）
	
	

	
	
	
	
	
	
	

	
	
	
	
	
	
	

	
	
	（4）环境监察机构按计划完成年度“省级标准化建设达标验收”建设工作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
	200７年没有年度达标任务，以制定第二年达标工作计划情况为考核依据，提供2008年环境监察标准化达标工作计划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
	省环保局（责任单位：监察总队）
	
	

	
	
	
	
	
	
	

	
	
	
	
	
	
	

	
	
	（5）环境监测站按计划完成年度“省级标准化建设达标验收”建设工作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
	责任书中要求1个以上监测站通过省级标准化验收的，要建成1个才得分，否则不得分。没有年度目标任务的，今年不考核。
	省环保局（责任单位：监测站）
	
	

	
	
	
	
	
	
	

	
	
	备注：1. 未按要求完成查处国家、省挂牌督办环境案件的，每发生一起扣2分；2. 因违法或决策失误造成重大环境事故，或因干扰执法、执法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每发生一起扣分2分。以上两项扣分不超过6分。
	对省环保局移送的环境污染事件，当地政府未按《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追究责任单位、责任人的，每发生一起，扣2分。
	省监察厅、省环保局（省环保局对口联系单位：监察总队）
	
	

	
	
	
	
	
	
	

	
	
	
	
	
	
	

	（十）公众对本区域的环境评价情况（10分）
	通过随机测评方式，了解公众对当地环境的满意程度，满意率达到80％以上的，得10分；满意率≤50％的，不得分。其余按如下公式计分：（X－50）/30×10分（X为实际满意率，单位：%。）
	按省统计局的统计规范方式测评。
	省统计局（省环保局对口联系处室：规划处）
	10
	

	自查总得分
	95分


PAGE  
6

